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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山东省贯彻
落实中央环保督查组反馈意见
整改方案》，不仅把强化信息公
开作为整改实施的重要保障，
单独列项说明，更将新闻媒体
宣传监督作为推动整改的重要
力量，直接纳入整改主要措施
之中。这种设计凸显了信息公
开之于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

巨的系统工程。要达成理想的
治理效果，相关信息的公开化
必不可少。在这些信息中，有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政方针，有
关乎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决策
部署，有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跟踪
监测，有对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状
况的真实呈现……对大政方针、
法律法规、决策部署等“宏观”信
息而言，问题主要在于信息公开
的不充分，在相关信息的传播和
解读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
而对于那些“微观”信息，特别
是具体到某个地区、某个单位
甚至某个人的“坏消息”而言，

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公开往往成
了问题，要么干脆不公开，要么
公开得不及时、不全面——— 这
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公开。

对环境治理而言，不公开
与公开不充分都是需要解决的
问题。信息公开不充分，需要借
助新闻媒体的力量，有针对性
地强化、细化正面宣传。信息该
公开不公开，更需要借助新闻
媒体的力量，进行及时而有力
的舆论监督，让相关信息及时
而充分地公开化。相比之下，前
者更容易推进，而后者落实起
来可能会面对不少阻力。

曾几何时，在个别地方，有
关环境污染及相关违法行为的
信息成了一种“机密”。对此，有
关方面往往更习惯于“捂盖
子”，阻止相关信息公开化。即
便因为新闻媒体的介入，迫于
舆论压力而不得已选择了信息
公开，往往也多有“拖”与“瞒”。
这样一来，环境治理要么错失
良机，要么打了不必要的“折
扣”，最终被刻意维护的“地方
形象”也走向了反面。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生态环
境宣传工作会议上，生态环境
部部长李干杰以事实为证作出

了这样一种“判断”———“主动
曝光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正面宣
传。”这种观点与山东省环保整
改方案“心意相通”，作为环保
治理上的一种“主张”，这种观
点无疑是在为新闻媒体的环保
监督撑腰打气——— 加大执法监
督力度，主动曝光问题与有关
责任人，督促问题整改、责任追
究，不仅没有负面影响，还能提
高政府公信力，增强全社会在
环境治理上的信心与热情。我
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全省
环境治理“生态”中，舆论监督
的作用会更突出。

信息公开是环境治理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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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善款“被卷走”非一家之悲

□罗志华

“妈妈你快回来！”躺在安
徽儿童医院血液科病房的十岁
男童成成不时向门口张望。去
年11月，成成被确诊为急性淋
巴白血病，社会各界为他筹集
或捐助了20多万元善款用于治
疗。但一个多月前，孩子的单亲
妈妈携部分善款失联了。（5月
30日《扬子晚报》）

法律是托底保障，当其它办
法不起作用，致使事情向坏的方
向发展，并最终可能突破法律底

线时，法律就要出手干预。尽管
这位妈妈的行为有待最终定性，
但她拿走了十多万元善款，且一
走月余全无音信却是不争的事
实。她拿走了不属于自己的钱，
以及遗弃了自己的孩子，都涉嫌
违反了相关法律。

当然，对于救命善款，在法
律干预这个底线之上，还应该
有更常见的手段，譬如道德约
束。事实上，在类似的救助活动
当中，从来都离不开道德：爱心
人士出手相助，体现出他们高
尚的道德情操；慈善组织帮助
发布求助信息并收集善款，体
现出他们高度的道德责任感；
家属如何使用和管理这些善

款，同样需要具备较强的道德
责任心和道德自控力。

道德在救命善款筹集和管
理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不仅不应被忽视，而且要
加大推崇、加以善用。但也要看
到，道德约束也有失灵的时候，
比如筹款资格和数量如何确定，
善款是否得到善用等，都不能仅
靠个人道德作为保障，即使是一
心只想治好患者疾病的至亲，也
有过不了金钱关的时候，有善款
可由自己随意支配的认识误区。
绝大多数围绕救命善款产生的
争议，都与这一点有关，这是很
值得反思的一种现象。

其实，在道德约束之上，还

有更好的善款管理方式，这个
方式就是规则。好的规则比善
款本身还要可贵。社会上不缺
爱心，缺的是科学严谨的募捐
模式和善款管理规则，这个规
则应该包括从筹款资格认定到
善款使用完毕的整个过程，这
当中不应该存在任何规则盲
点，否则，善款将面临使用不当
甚至被占用的风险，也难免引
发社会的猜疑和谴责。

救命善款管理存在几个不
同的维度，最好的一个维度，是
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则来确保救
助过程公平、适度、透明。只有当
规则缺失或存在漏洞时，才会倚
重于道德力量，希望当事人具有

较高的道德自觉性。可一旦道德
关口失守，就会像这起救助事件
一样，最终变成一个法律问题，
需要法律干预作为最后的保障。

这样的结局对于男童及其
家庭是可悲的，但这并非一家之
悲，因为只要救命善款管理乏
术，还会有更多困境病童不仅得
不到及时救助，甚至将他们推向
无休止的纷争当中。且一件善事
引发法律问题，好事变成了坏
事，更会伤害到爱心。因此，对于
这起事件，除了需要通过法律手
段维护善款的安全外，更要在规
则和道德层面加以反思。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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